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用途说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销售单位名称）：
我单位需购买以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：
	序号
	品种
	数量（单位)
	合法用途说明

	1
	硝酸银
	1瓶（100g）
	实验室用（教学、科研）


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、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、购买后5日内,通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将所销售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、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购买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湖北医药学院***学院   
购买单位银行账户：中国工商银行三堰支行   1810000309044900146  
购买单位地址：十堰市茅箭区人民南路30号  
经办人姓名：            经办人身份号码：
购买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注：1、本说明仅限单次购买使用，不得重复使用；
2、本说明一式两份，分别由购买单位和销售单位存留备查。

附：本次经办人身份证
	粘贴身份证正面或插入照片
	粘贴身份证背面或插入照片



